
立法會問題第十八條  

(書面答覆) 

 

 

提問者：  葉劉淑儀議員  會議日期：  2023 年   11 月   29 日  

    

  作答者：  政務司司長   

 

問題：  

 

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於二○一三年成立檔案法小組委員會（小

組委員會）就檔案法展開全面研究。小組委員會於二○一八年十二月六

日發表諮詢文件，就現行公共檔案管理制度是否需要改革展開為期三個

月的公眾諮詢。然而，截至二○二三年十月，法改會仍未就該公眾諮詢

發表報告書，而政府亦未作出任何回應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 

（一）小組委員會就上述研究工作的最新進展為何；  

 

（二）法改會有否為發表上述諮詢的報告書制訂時間表；如有，詳情

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  

 

（三）有否優化政府的檔案管理行政指引；如有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

原因為何；  

 

（四）會否加強為公務員提供的檔案管理培訓和教育；如會，詳情為

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 

 



 

（五） 鑑於政府分別在於二○一七年及二○一八年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

中對訂立檔案法持正面態度，而小組委員會亦於二○一八年十

二月表示，其初步看法是確有理據支持訂立檔案法，政府會否

展開相關的立法程序；如會，詳情及落實時間表為何；如否，

原因為何？  

 

答覆：  

 

主席：  

 

就葉劉淑儀議員的提問，經徵詢律政司後，現綜合回覆如下：  

 

（一）  及 （二）  

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獲委託檢討香港現行的公共檔案管

理制度，並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及作業方法進行比較研

究，以便在有需要時就可能採取的改革方案提出適當建議。法改會

定必繼續盡力確保就有關工作所作出的努力，能夠體現在日後發表

的報告書內，並顯示出為籌備及撰寫有關報告書所付出的時間和精

力是完全有需要及值得的。 

 

（三） 政府非常重視並一直積極優化檔案管理制度。為確保政府檔案獲得

妥善管理和保存，政府檔案處（檔案處）已制定和頒布不同的檔案

管理規例、行政守則和指引，以協助決策局／部門實踐良好的檔案

管理做法。檔案處亦會按決策局／部門的實際執行情況，並因應檔

案管理業界相關標準及要求的發展，對檔案管理規例、行政守則和

指引進行檢討，以作出適時更新和修訂。在過去三年，檔案處檢討

並更新了一份有關政府刊物保存的總務通告、三本檔案管理叢書及

一份有關管理電子訊息的指引。檔案處會繼續適時檢討其他相關規



 

定和指引，以進一步改善政府的檔案管理。 

 

（四） 政府非常重視員工（尤其是新聘政府人員）的檔案管理培訓，並把

每年接受檔案管理培訓的人數目標由二○一九年的4 000人逐步大

幅增至二○二一年起的 10 000 人，亦將檔案管理分階段納入新聘

政府人員的入職培訓課程。自二○二一年一月至本年十月底，已有

超過 36 100 名政府人員接受檔案管理培訓，當中超過 50%為新聘

人員。此外，為確保檔案管理培訓的課程框架、內容、對象及培訓

模式能夠準確反映最新情況，檔案處每隔三年都會檢討及制訂未來

三年的培訓計劃。最新一份計劃已於本年九月完成，作為二○二四

至二○二六年間檔案管理培訓工作的藍本。 

 

（五） 當法改會完成報告書公開發表並提交政府後，政府會適時作考慮。 


